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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宁市卫生健康委员会

关于进一步加强现制现售水卫生
监督抽检工作的通知

各县市区卫生健康局，济宁高新区、太白湖新区、经开区社发

局，市卫生健康综合执法支队：

为进一步加强现制现售水卫生安全，健全长效监管机制，

切实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，按照《济宁市现制现售水卫生专

项整治工作方案》（济卫监督字〔2020〕4号）文件，2021 年

我委继续在全市范围内开展现制现售水卫生专项整治工作，持

续开展现制现售水卫生监督抽检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主要内容

对辖区内所有现制现售水供水单位和现制现售饮水机管

理等情况进行全面监督检查，重点检查用水来源、供水单位管

理、设备运行管理、人员健康管理、公示管理等情况。对辖区

内现制现售饮用水水质进行抽检，重点检测色度、浑浊度、臭

和味、肉眼可见物、溶解性总固体、总硬度、细菌总数、总大

肠菌群等项目，出现异常结果时及时进行复检。检测及评价方

法执行《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》(GB5749-2006)。

二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自查自纠与监督检查相结合。强化现制现售水经营

单位卫生管理主体责任的落实，组织和指导辖区经营单位开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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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济宁市现制现售水卫生监督抽检工作汇总表

县市区（加盖公章）： 填报日期： 年 月 日

经营单
位数
（个）

现制现
售饮水
机总数
（台）

监督检查情况 水质抽检情况 行政处罚情况 备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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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查饮
水机数
（台）

对 经 营 单

位 下 达 卫

生 监 督 意

见书（份）

采样数
（份）

指标全
部合格
数（份）

不合格指
标名称及
数量

立案数
（起）

其中无涉

水产品卫

生许可批

件数（起）

其中水
质不合
格数
（起）

处罚
总金额
（元）

填表人： 审核人： 联系电话：


